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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8/2021_2022__E9_83_A8_

E5_88_86_E5_9F_8E_E5_c108_228485.htm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

”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交了提高个

税起征点的议案和提案。今年“两会”尚未开始，个税起征

点的话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昨日，广州市地税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广州市的个税交纳主力军一直以来都是工薪阶层

，目前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除了按法律规定的800元

，再加上“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的综合扣

除标补贴460元，其实已经高于平均的起征点了。 民建广东省

委建议设个税局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继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关于个税

的议案和提案之后，今年，民建广东省委再次向全国政协提

交了有关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提案。民建广东省委在提案中建

议成立专门的个人税务分局。 民建广东省委在提案中提出，

应该单独建立个人税务局，专门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提高个

人所得税的收入和调节居民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目前个人

所得税征收方式主要是由企业代理所属员工到各地方税务局

办理，由于各地方税务局的工作重点放在企业上，而个人所

得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目前的国税和地税，但税务部门对

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资源投入却十分有限。因此，在当前一段

时期内建立专责个人税务局很有必要。 民建广东省委建议，

应该从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税局开始试点，分离出个人税务

分局并先由各地税局代管，逐步过渡为独立的个人税务局，

进而在全国推广。 部分城市变相提高起征点 800元的起征点



，在我国个税法开始制定的1980年就已经敲定了，20多年来

，个税法改动了多次，但800元的起征点却一直没有涉及。据

了解，国内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早在几年前就根据相关政

策纷纷变相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广州，收入3000

元左右的人属于中间阶层，而这些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也

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坚定纳税人。 偷逃税与起征点关系不大 记

者在昨日的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

低与偷逃税现象联系到了一起。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所在的单位的工资和奖金是分开来发的：“工资是用银行卡

转账的，奖金则以现金的形式发到个人手上的。这就是所谓

的‘合理逃税’。” 广州市地税有关人士表示，个人所得税

的偷逃税现象其实主要是由于监控手段有限造成的，并不是

个税起征点高了就不会逃税。在市地税局日常的检查中，时

常会发现一些高收入行业以“双合同”方式将工资进行拆分

，一份合同按实际发放现金数签定，另一份则按实际工资收

入与第一份合同的差额签定，并以费用报销形式支付到个人

，以此来逃避税务机关检查。 国税总局 个税法已列人大审议

范畴 国家税务总局个税处有关负责人日前透露，对于提高个

税起征点等问题，税务部门一直都在调研和酝酿之中。今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作为安排审议

的法律草案，但具体个人所得税的起征标准何时调整、怎样

调整、如何实施还都需要该法审议通过后才能决定。 实际上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已经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等情况

，先行一步，逐步调高了个税起征标准，如北京就从2003年9

月1日就将起征点提高为1200元。 广州是寄送完税凭证的试点

做为寄送完税凭证的试点，今年3到4月，广州、佛山两地的



每个工资薪金所得税纳税人将收到广东省地税局开具的2004

年度的个税完税证明。 广东地税部门强调，广州佛山两市个

税纳税人要取得完税证明，关键是扣缴义务人必须将每个纳

税人、每个月扣缴工资薪金的明细资料报送税务机关。同时

，扣缴义务人在工资薪金所得扣缴明细资料报送过程中，必

须确保纳税人身份信息、纳税情况以及邮寄信息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否则税务机关无法给纳税人集中开具。 观点交锋 统

一征收派：有利于中西部人才引进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

富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实际上，800元的个税起

征点要不要提高在学术界和政府层面争议并不大，更大的争

议是个税起征点是不是应该全国统一。 他说，目前建议全国

统一个税起征点的人士认为，如果计税工资扣除额全国统一

，对中西部引进人才有利，因为在中西部工作拿在东部工作

一样多的工资，税后收入的购买力仍较高，可以吸引更多的

人才开发中西部。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区别征收派：低收入地区降低起征点 认为应该区别个税起征

点的人士则认为，个税起征点是以不侵犯生活水平为原则，

由于各地物价水平、工资水平差别比较大，消费水平比较高

的地区可以将个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可

适当低一些，这样可以保证在保障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 浮

动征收派：根据各地物价浮动比率 安体富倾向于国家制订一

个基本起征点，然后由各地根据物价水平上下浮动，比如个

税起征点额度为1500元，有些地区可以将起征点提高20％，

而有的地区则可以降低20％。 编辑点评 个税调整不能再拖了 

卧槽马 年年开“两会”，个人所得税问题几乎是年年被提出

来，而且一提出来，就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不，今年也不例



外，全国“两会”昨天刚开幕，这个问题又成为了“当头炮

”，给抛了出来（详见今日Ａ03版）。 为什么个税问题会有

这样的“待遇”？当然是因为它涉及面实在太广了，大凡工

作者劳动者都受到它的影响，而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真是太

多了，多到话题一提出来，就成为焦点的地步。对于这样一

个“声名卓著”的老问题，应该怎么办？笔者以为，一味强

调客观理由往后拖绝对不是好办法，个税问题的确已到了非

调整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其“良税”的形象会被销蚀殆尽

。 应该说，国家设立个税目的是非常崇高的，就是希望以此

调节个人收入、平衡社会财富，防止社会分化过大，让社会

失去平衡。所以，个税一直以来是被作为“良税”而得到民

众的认可和支持。但实施20多年来，由于在操作上出现的种

种问题，使得这个“良税”的形象大打折扣。 归纳这些年来

民众对个税的意见，主要在这几方面。一是起征点太低，800

元起征点20多年不变，让本来是针对富裕阶层的调节税，变

成了最普遍的税种，将越来越多收入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工薪

阶层都纳入了缴税者行列，违背了个税开设的初衷。二是，

因为征管缺陷，出现了本来应成为交税大头的富裕阶层偷逃

税严重，反倒让城市工薪阶层成为了交税主力的怪现象，形

成新的税负不公。三是，个税起征点全国“一刀切”，让不

同区域的人群事实上承担了不同的税负压力。四是个税用途

缺乏交代，民众无从得知是否真正用到了对贫穷者的帮助上

，使得交税意愿受到严重影响。 民众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不合

理呢？当然不是，对这些问题，即使是政府官员、税务专家

也予以认可。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合理的问题，被提了一

年又一年，却改变甚少。个税成为了民众最关注的焦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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